[bookmark: _GoBack]附件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辅导员考核教学学院排名推荐表

学院：

	推荐排名
	辅导员姓名

	1
	

	2
	

	3
	

	4
	

	5
	

	6
	





学院党委（党总支）书记	（签章）：




附件2:
**学院关于不合格和不评为优秀的辅导员的情况说明

一、不合格等次
某某，因……，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二、不评定为优秀
    1.某某，因……，年度考核不评定为优秀。
    2.

学院党委（党总支）书记	（签章）：


（附对照条款，正式上报可删除）
4.不合格：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1）在事关政治立场、政治方向等问题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者，在事关学校发展、安全稳定等重要工作上不能与学校保持一致者；
（2）违反教师职业道德，产生恶劣影响或工作作风败坏者；
（3）因工作疏忽或管理不善，致使所管理的学生发生影响稳定的政治事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恶性事件、非正常失踪或死亡等情况，造成恶劣影响者；
（4）累计旷工7天以上或连续旷工3天以上或事假累计30天以上者；
（5）考核总成绩低于60分或学生满意度评价平均分低于60分者；
（6）教学学院不按规定开展学院考核或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取消该学院所有成员的获奖资格。
5.不评定为优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年度考核不评定为优秀等次。
（1）在学校辅导员岗位工作不满1年的辅导员；
（2）学校外派挂职、援派、驻外不在岗的辅导员；
（3）因请假（不含事假）累计超过30个工作日，事假累计超过15个工作日的辅导员； 
（4）每年度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授课少于16学时，每年度授课超过96学时（以教务处教学课表为准）的辅导员。


附件3：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辅导员考核业绩成果加分申报

	姓名
	
	职务
	
	职称
	

	所属单位
	
	工作年限
	
	联系方式
	

	所带学生
总人数
	
	所带班级
	

	参
赛
获
奖

	（填写在自然年度内获得的奖项，佐证材料附后）
1.国家级： 
2.省级： 
3.校级：

	    1.本年度在各级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育人故事分享会中获得一、二、三和优秀等次，省赛及以上获奖按照5分、4分、3分、2分加分，校赛获奖分别按照 2分、1.5分、l分 、0.5分加分。辅导员职业能力测试合格按照0.2分加分。
    2.百生讲坛微团课大赛中获得一、二、三和优胜等次，省赛及以上获奖按照 3.5分、3分、2.5分、2分加分，校赛获奖分别按照 2分、1.5分、l分 、0.5分加分。 
    3.此项上限为 5 分。同一比赛按最高级别计算，不累计计分。

		论文情况
	文章名称
	期刊/奖项名称
	刊发/获奖时间
	本人排名

	
	
	
	
	

	
	
	
	
	


    l.本年度内以学生工作为研究对象且作者单位署名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公开发表的文章。
    2.论文：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A类期刊计4分／篇；B类期刊计3分／篇；C类期刊计2分／篇；D类期刊计1分／篇。
    3.论文获奖按A类2分，B类1.5分，C类1分，D类0.5分。但同一论文公开发表并获奖不重复计分。

		著作情况
	著作名称
	级别
	出版时间
	本人排名

	
	
	
	
	

	
	
	
	
	


    l.本年度内以学生工作为内容且作者单位署名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出版的学术著作。
    2.著作级别：A类及以上4分，B类3分，C类2分，D类1分。计分只计第一作者，参与人员不计分。

		主持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获批/结项时间
	本人排名

	
	
	
	
	

	
	
	
	
	


    l.本年度内以学生工作为研究对象且负责人单位署名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获批的科研项目。
    2.科研项目获批或结项：A类及以上2分，B类l.5分，C类1分，D类0.5分。计分只计项目负责人，参与人员不计分，延期结项项目不计分。

	指导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结项时间
	本人排名

	
	
	
	
	

	
	
	
	
	

	    指导学生获得“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项目、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或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大赛等相关奖项，分别按照省级及以上1分、校级0.5分加分，此项上限为1分。均须为第一指导老师，且获奖证书、文件须为党团组织、政府部门颁发的。

	个人
承诺
	
本人承诺填写上述的信息真实、客观。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意见
	

学院党委（党总支） 书记（签章）：
                             年   月	 日



注： 1、此表请正反面打印；
     2、科研成果认定参照学校《学术成果分类分级评价认定标准（试行）》（鄂二师院行发〔2022〕87号）。













